
2017年10月16日 星期一

首席编辑：罗丹琳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212130 13857101115 5说法

交通与法 以案说法

法治漫画

婚姻与法

通讯员 黄蔚

近日，长兴县检察院对秦某作出相对

不起诉处理，这个小伙子得知消息后，不

禁热泪盈眶。

今年8月3日，秦某开着小轿车去饭

店和好友聚餐。5个年轻人点了一桌菜和

12瓶啤酒，秦某独饮3瓶。吃饱喝足聊尽

兴，饭局散场。秦某发动车子，驾车回

家。可是，才开了六七分钟，他就迷迷糊

糊地将车停在路边，也没熄火，就趴在方

向盘上睡着了。路人经过，怎么也叫不醒

他，于是报警。

民警到达现场时，秦某还在呼呼大

睡。被叫醒后，他一脸茫然。民警告诉他，

司机酒后只要发动机动车引擎，即使没有

移动车辆，照样可被认定为酒驾。因为启

动车的行为可以被认为是司机正准备开始

驾驶，只是尚未驶出。司机喝了酒，让机动

车处于他的控制下，就等于是让自己和他

人处于危险状态，这既是对自己和家庭的

不负责，同样也是对他人的不负责。

秦某涉嫌危险驾驶罪，但情节较轻，

而且他认罪、悔罪，检察院对他作出了相

对不起诉处理。

先“签”再收

近年来，不少社区设立了快递寄存柜，以方便白天不在家的居

民暂存快递。然而，时有发生的快递件取不出、丢失，快递未经允

许被投放至快递柜等问题，让消费者颇为头疼。突破这一发展瓶

颈，还需尽快细化行业管理规范、明确赔偿标准，帮助快递的“最后

一公里”走得更踏实。

这正是：快递何来迟？百里半九十。功亏一篑处，补牢勿差

池。 张永文 图 杨立新 文

王卫国 柏铮艳 沈斌

“你们先看看我身上的伤，再看看我

女婿身上的伤，这样的人我怎么还敢和

他在一起过日子？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我要和他分开！”日前，嘉兴秀洲新区联

合调委会受理了一起要求解除同居关系

的纠纷案。

当事人林女士反映，1999年，离婚后

带着女儿过日子的她经人介绍与老王相

识，因为觉得老王为人老实又勤快，所以两

人未结婚领证就很快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了

一起。同居期间，他们没有生育子女，但林

女士和老王的日子过得还算太平。

2011年，因为女儿出嫁，又翻修了房

子，家里的积蓄用光了。林女士为了补贴

家用，在新城街道木桥港村开了一家副食

品商店。

因为要照顾店里的生意，林女士和老

王开始分居两处。老王一开始就坚决反

对林女士一个人在外面开店，但林女士置

之不理。从此，两人的口角日渐增多。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双方甚至发展到

了大打出手的地步。在争执过程中，老王

还失手打伤了林女士的女婿。双方多年

积累下来的怨气爆发了，一气之下，林女

士提出了分手。

心灰意冷的老王表示，分手可以，但

是他35岁就上门和林女士过起了同居生

活，在林女士家吃了很多苦，没有功劳也

有苦劳，现在林女士要求分手，必须补偿

他8万元损失费，共同修建的2间房屋也

要归他所有，“我无儿无女，青春都贡献

给她家了，如果房子不给我，我就无家可

归了”。

老娘舅金忠兴、沈斌接手这一纠纷

后，从法律法规、社会公德、现实状况出

发，多次与双方沟通，告诉他们，“‘事实婚

姻’已经没有了，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

要件，共同生活，未补办结婚登记，要分手

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最终，在老娘舅的耐心调解下，双方

达成了协议：在同居期间共同修建的2间

房屋归林女士所有，老王与林女士解除同

居关系，林女士一次性补偿老王9万元。

老娘舅有话说：
虽然“事实婚姻”的概念已经成为“过

去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居关系依然

存在，甚至因为人们婚姻观念的多样化有

增多的趋势，而同居双方一旦分手，析产

常常会成为问题。

关于共同财产的问题，如果双方在同

居期间有证据证明确实购置（添置）了共

同财产，按照法律规定，可适用平等分割

原则进行处理；如果一方有证据证明财产

是个人的，则不能分割，只能协商处理。

讨债男子要不到钱
钻进欠债人的被窝

赵虹 连笑笑

都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温岭新

河有户人家欠了别人2.8万元，几年都

不还。近日，气恼的债主从陕西西安追

来，脱得只剩内裤，直接钻进了他们家

被窝，还说：“要不到钱，我就不走

了！”邻居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看，警

察也上门来了。

这户人家姓陈，经营一家快餐店。

债主姓夏，今年50岁，西安人。事情

还得从10多年前说起，当时老夏在温

岭做食品生意，给陈家的快餐店供货。

几年前，老夏觉得自己年岁渐渐大

了，想回老家，于是收了这边的生意。

一算，陈家还有2.8万元货款没给。当

时，老陈称自己手头紧，回头给老夏汇

去。但一拖就是几年，老夏打电话过

来，老陈也不接。为了这笔钱，老夏在

新河和西安间来回了无数趟，但一直没

要到。

几天前，老夏又到了新河，熟门熟

路地找到了老陈家。此时是傍晚6点

多，正是快餐店最忙的时候，家中只有

老陈的妻子阿兰。“老陈不在，你下次

再来。”说着阿兰就要关门。这一举动

让老夏怒发冲冠，他一把抓住大门，直

接进了屋。

“既然你们不还钱，我就住你们家

了。”说着，老夏不顾阿兰的阻拦，拎

着行李就上了楼。洗了澡后，老夏直接

钻进了二楼主卧室的被窝。阿兰向新河

派出所报了警。

看到民警，老夏说道：“你们还管

别人睡觉？这么爱管，他们欠我钱，你

们好好管管！”民警耐心地跟他解释：

“他们欠钱，你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寻求

解决，但你现在不经同意进入他人房

屋，如果对方追究，公安机关是可以以

私闯民宅来处罚你的。”

没想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这么严重

的后果，老夏吓了一跳，向民警诉起了

苦：“为了老陈这笔钱，我从西安到新

河来回无数次，光路费都花了不少。这

次过来，为了省钱，一路搭便车，路上

还丢了身份证，又饥又渴又累，一时气

不过才做了傻事。”

鉴于老夏情有可原，阿兰也表示不

追究，民警让老夏收拾好行李，先去派

出所。因老夏丢失了身份证，民警为他

开具证明，让他可以入住旅馆，同时也

告诫他，切不可为了要债做糊涂事，否

则钱没要到，还要受法律处罚。

3瓶啤酒落肚
他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
交警说，只要发动了车子，就是酒驾

共同生活好多年 分手容易析产难

张贻富 朱泽

酒驾带来的危害不言而喻，行车上路

的“老司机”们也都将酒驾视为大忌。然

而，关于酒驾，不少司机还存在理解误区，

在被交警查处后捶胸顿足、大声喊冤。宁

波鄞州交警为此专门作了解读。

酒后驾驶摩托车不属于酒驾？

鄞州交警大队横溪中队在辖区永茂

集团附近设卡时，查处了一起酒后驾驶摩

托车的案件。摩托车驾驶人被查处后不

停大声嚷嚷，自认为骑摩托车和开汽车不

一样，不算酒驾。

交警解读：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

数，认为酒后驾驶摩托车不算酒后驾驶。

事实上，二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

和汽车一样，酒后驾驶摩托车同样要受到

相应处罚。

隔夜酒不可能酒驾？

胡某驾驶大型普通客车，在转弯过程

中与对向行驶的一辆出租车发生刮擦。

鄞州交警在事故处理过程中发现胡某有

酒后驾驶嫌疑，现场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

精含量测试，结果显示属醉酒驾驶范畴。

事后胡某交代，他前一天晚上喝了3两左

右的自酿白酒。

交警解读：有些人认为自己吸收好，

前一晚喝的酒第二天就消化完了，可以放

心开车。然而，对于酒精的吸收因人而

异，如果驾驶人前一天饮酒过多，或通宵

饮酒，体内酒精没有完全代谢，第二天仍

可能被检出酒驾。

搭乘酒驾车不用担责？

很多人存在理解误区，认为酒驾这种

事就应该由驾驶人负全责。

交警解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乘客

对涉酒驾驶人有提醒及举报的义务和责

任。否则，搭乘酒驾车发生事故，乘客也

要负责任。在自己远离“酒驾”的同时，不

仅要对饮酒后驾车的同伴及时劝阻，更不

能图方便、顾面子搭乘酒驾车。

交警解读酒驾误区


